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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再生能源特別措施(FIT)法修正案 

─將自 2017年 4月起實施新認定制度，確認發電事業可確實執行 

林祥輝 

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

 

摘要 

日本自 2012年 7月起實施 FIT制度約 4年後，國會於 2016年 5

月 25日通過再生能源特別措施(FIT)法修正案。主要修正內容包括實

施新的認定制度確認業者可確實執行發電事業、改變收購價格的決定

方式、建立可確保長期穩定發電的機制、修改製造業等大電力用戶的

賦課金減免制度、FIT電力的收購義務者從傳統零售電力業者變更為

輸配電業者等。其中，在收購價格決定方式上，將依各種電源的特性，

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，導入競標制度、預先決定數年的收購價格、提

出降價時間表等。新 FIT法將自 2017年 4月 1日起實施，目前持續

對新認定制度、再生能源競標程序、收購價格決定方式等進行詳細制

度設計的檢討與制定。 

 

關鍵字：再生能源、FIT 

 

一、前言 

日本自 2012 年 7 月開始導入再生能源固定價格買取(FIT)制度

後，迄今(2016年 6月)已實施 4年。在擴大再生能源設備建置上，獲

得了相當重要的成果，截至 2016年 2月底止，在 FIT制度下取得認

定的再生能源設備累計達 85.96GW，其中已開始運轉的發電設備有

27.54GW[1]。由於在開始推廣初期，太陽光電的收購(躉購)價格相當

優惠(非住宅太陽光電：2012 年度收購價格為 40 日元/度，約新臺幣

12元/度，2013年度為 36日元/度，2016年度已降至 24日元/度)，且

需要的建置時間較短，因此吸引大量的申請案件，累計至 2016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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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取得 FIT認定的非住宅(產業用)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就占 87%，其

中許多案件想等太陽光電設備成本降低，可套取更多利益後再建置，

導致許多取得認定後遲未施工的空頭案件。 

這些空頭案件將阻礙後續再生能源案件的申請，且會墊高收購費

用，增加國民負擔。因此，若能盡快清理這些空頭案件，將可抑制電

費中賦課金(附加費)的增加，同時可增加系統併網的空缺，促進後續

許多更具成本效益案件的申請，達成日本政府擴大再生能源導入和抑

制國民負擔的目的。對於這些空頭案件，日本政府在 2012-2013年度

採取不能確保場地和設備時就取消認定的措施，2014 年度改為認定

後一定期限內不能確保場地和設備時就取消認定的措施，2015 年度

則將收購價格的決定時間延後到簽定併網契約時。但是，截至 2016

年 3月底，2012~2015年度取得認定尚未運轉的案件仍約有 62萬件，

約占總認定案件 185萬件的 34%[2]。其中，2012~2013年度取得認定

尚未運轉的案件，仍約有 34 萬件，約占 117 萬件的 30%(截至 2015

年 12月底)[3]。 

另一方面，日本政府於 2015年 7月提出「長期能源供需展望」，

設定 2030 年度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要實現 22~24%的目標。為達

成此目標，適當運用 FIT制度，持續導入再生能源是有必要的。因此，

日本政府特別為了解決現行 FIT 制度過度偏向太陽光電發展與空頭

案件的情況，特別成立再生能源導入促進相關制度改革專家委員會，

於 2015年 9月 11日召開第 1次 FIT 制度改革會議，並於 2016年 2

月 5日第 7次會議上提出改革報告書[4]。依據此份報告書，在兼顧抑

制國民負擔和最大程度導入再生能源的考量下，日本內閣於 2016 年

2 月 9 日通過再生能源電力躉購特別措施法部分修正案(以下通稱新

FIT法)，並送交國會審查，眾議院和參議院則分別於 2016年 5月 12

日和 25日通過新 FIT法，經濟產業省則於 6月 3日正式公布[5]。新

FIT 法將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，其中賦課金減免制度的修正則

提前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。此外，為了可以順利推動新 F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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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日本政府自 2016年 6月 13日至 7月 15日在全日本 10個地方舉

行 FIT法修正案的說明會[6]。同時，再生能源導入促進相關制度改革

專家委員會將依據新 FIT 法，持續對新認定制度、再生能源競標程

序、收購價格的決定方式等進行詳細制度設計的檢討[4]。針對日本新

FIT法的修正要點，以下擇要說明。 

 

二、日本再生能源 FIT法修正案 

新 FIT法的新增條款有：收購價格及收購期間[第 3條]、招標的

實施[第 4~8條]、再生能源發電事業計畫的認定[第 9~15條]、電氣業

者的義務[第 16~20 條]、電力與瓦斯交易監視委員會[第 21~27 條]、

指定招標機關[第 39~54條]等[7]。其修正重點，整理於表 1。其中，

對日本業者影響較大的項目，說明如下： 

表 1、新 FIT法的修正重點[8] 

  修正案 項目 說明 

1 
新

設 

第 3 條第 2

項 

認定案件的

數年收購價

格 

決定複數年度的收購價格 

2 
新

設 

第3條第12

項 

價格目標的

設定 

設定中長期的收購價格目標 

3 
新

設 

第 4條～第

8條 

競標程序的

導入 

以競標方式決定收購價格 

經產大臣指定競標項目 

制定競標量和上限價格、保證金等競標實施指南 

4 
變

更 

第 9條～第

15條 

認定制度的

修改 

申請再生能源發電業務計畫時，取得電力公司的系

統併網契約為認定要件，確認計畫可以平順且確實

實施； 

其他要件包括檢查、維護、設備撤除等計畫； 

若必要的話，經濟產業大臣將給予指導、建議或改善

命令。違反改善命令時，可撤銷認定； 

公布認定案件、發電設備等資訊。 

5 
變

更 

第 16 條～

第 27條 

改向輸配電

業者購電 

向輸配電業者購買再生能源電力 

(1)透過批發電力交易所供電；(2)不經過批發電力交

易所，依據契約直接向零售電力業者供電等 2種 

向零售電力業者供電，禁止有差別的對待，制定電力

交易監督委員會的監管規定。 

 

6 
變

更 

電 氣 事 業

法第 23 條

和第 66 條

之 3 

電氣事業法

的部分修改 

制定目的以外使用輸配電業者資訊的必要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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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變

更 

第 28 條～

第 30條 

交付金的交

付 

隨著收購義務單位的改變，制定輸配電業者交付金

的必要規定。 

8 
變

更 
第 37條 

賦課金減免

制度的修改 

目前減免率一律為 80%。將改為依據節能的努力情

況，設定不同的減免率。 

9 
新

設 

第 39 條～

第 54條 

指定競標機

構 

為有效處理競標業務，指定法人機構負責相關業務。

制定該組織相關規定。 

10 
變

更 

第 80 條～

第 87條 
罰則 

對於向輸配電業者購電、指定競標負責機構等，新增

相關的罰則。此外，為確保公正實施競標制度，制定

官員串通防止法和罰則。 

11 
新

設 

附則第 4條

～第 7條 
過渡性措施 

對於已簽定併網契約(包括已開始發電)的現有案件，

將被視為已通過新認定制度。 

沒有簽定併網契約的案件，原則上從修正案生效日

起失效(如果系統招標程序的時間很長時，將提供寬

限期)。 

 

(一) 實施新的認定制度，確認業者可確實執行發電事業 

新 FIT法將改採新的認定制度，除目前對「設備」的認定外，

主要增加對「事業計畫」的認定，確認再生能源業者可確實執行發

電事業，如表 2所示，涵蓋三大項：(1)事業內容的適切性；(2)事業

實施的確實性；(3)設備的適切性[9]。 

表 2、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認定基準[9] 

(1)事業內容的適切性 (2)事業實施的確實性 (3)設備的適切性 

 (新設)適當地進行檢查和

維護，努力維持發電量 

 (新設)報告定期的費用、發

電量等  

 (新設)為系統穩定進行適

當的發電業務  

 (新設)在設備更新或廢棄

時，要妥善處理不再需要的

設備  

 記錄費用 

 不影響其他事業的生質能

採購 

 

 (新設)已簽定併網契約  

 (新設)遵守土地利用的

相關法規  

 (新設)要在合理的期限

內開始運轉 

 

 (新設)遵守發電設備安全

性的相關法規  

 (新設)在設備的安裝場所

要揭示事業計畫內容等 

 在 3 個月內可以修復的檢

查和維護系統  

 已決定場所和設備的規範 

 建構可準確測量電力量的

設備 

 不是 RPS設備 

 設備的用電，使用其所發出

的電力 

 案件不可分割 等 

由於新認定制度對業者影響很大，日本經濟產業省特別提醒已取

得認定資格的案件，必須在 2017年 3月 31日之前，完成併網契約簽

定，否則原認定資格將失效[10]。詳細情況如下： 

1. 尚未完成簽定併網契約者 

(1) 即使已通過現行制度的認定，但要過渡到新制度下，應在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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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月 31日前，完成與電力公司簽定併網契約，其中包括與

電力公司簽定支付併網工程費負擔金的協議。未完成併網契

約簽定，原則上原認定資格將失效。 

(2) 由於併網招標手續、契約簽定、併網工程費負擔金的計算等

需要一段時間(約 9 個月)，若希望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完

成併網契約簽定，則應在 2016年 6月 30日前向電力公司提

出併網申請。經濟產業省正研議為了加快新認定制度的申請

流程，無論是否簽定併網契約，都可以提前提出認定的申請，

如圖 1 所示。此外，對於併網契約附帶的工程費負擔金，其

向電力公司的支付期限，原則為併網契約簽定後 1個月內。 

 

圖 1、新認定制度的申請手續[11] 

(3) 2016年 6月 30日之前取得現行制度認定之案件，必須在 2017

年 4 月 1 日前完成併網契約簽定，並且要在 2017 年 9 月 30

日之前提交事業計畫；2016年 7月 1日至 2017年 3月 31日

期間取得現行制度認定之案件，從取得認定之日起要在寬限

期 9 個月內簽定併網契約，並且要在簽定併網契約之日起的

6個月內提交事業計畫[11]。 

2. 已完成簽定併網契約者 

(1) 已經獲得設備認定和系統併網許可，但沒有簽定工程費負擔

金協議、尚未開工建設的案件，需要在 2017年 3月 31日前

做出籌集資金開工建設，還是放棄建設的決定。關於原本就

沒打算親自建設，而是想轉賣售電權利的中間商，由於 2017

年 4 月起現行認定制度的售電權利將失效，因此需要在此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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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完成轉賣。 

(2) 此外，經濟產業省正研議簽定併網契約後必須在一段時間內

開始運轉，對於非住宅太陽光電要求 3 年內、住宅太陽光電

要求 1年內。逾期時，對於非住宅太陽光電將調降收購價格，

例如年減 5%，或者縮短收購期間等處罰方式；對於住宅太陽

光電則取消認定[2]。 

 

(二) 改變收購價格的決定方式 

新 FIT法將依各種電源的特性，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，採用不同

的收購價格決定方式，包括設定中長期的收購價格目標；對於開發前

置期(lead time)長的電源，預先決定數年的收購價格；為了減輕電力

消費者的負擔，將導入競標制度等，如表 2所示。 

表 2、FIT收購價格(日元/度)決定方式改變[9] 

 
註 1：非住宅用太陽光電 2015/4/1～2015/6/30收購價格 29日元/度，2015/7/1～2016/3/31收購價

格 27日元/度。 

註 2：住宅用太陽光電有設置電力輸出控制設備者收購價格增加 2日元/度。 

1. 收購價格目標的設定[12] 

設定中長期的躉購價格目標，提高可預測性。 

(1) 對於 10瓩以上的非住宅太陽光電，將設定與工業電價相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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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格目標。目前工業電價約 15日元/度，與 2016年度的收購

價格為 24日元/度，尚有 9日元/度差距，大概可以在約 3～5

年實現市電同價。 

(2) 對於 10 瓩以下的住宅太陽光電，將提出收購價格降價時間

表，以家庭電價為價格目標的設定。目前家庭電價約 25日元

/度，2016 年度的收購價格為 33 日元/度(無輸出控制設備者

31日元/度)，日本政府預計到 2019年度，將收購價格降至目

標價格，減輕電力用戶的賦課金負擔，促進太陽光電電力的

自家消費。 

(3) 對於風力也將提出收購價格降價時間表，在決定收購價格時，

風力的設備利用率將從 20%提高至 25%，預計價格目標為目

前收購價格的 80%。 

 

2. 收購價格的決定方式 

目前依據再生能源的種類與規模，每年度決定收購價格，且在發

電設備認定時確定運轉開始後收購期間(10～20年)的固定收購價格。

新 FIT法將從 2017年 4月起，按再生能源的種類和規模採用三種收

購價格決定方式，包括競標、複數年價格決定及降價時間表[9]。 

(1) 針對大規模非住宅太陽光電案件，導入競標制度，目前可能

選擇 1MW 或 2MW 以上的發電設備，全國不分區域統一競

標，每年預定舉行 1～3次招標。透過業者間競爭，壓低收購

價格，減輕國民負擔。 

(2) 針對住宅用太陽光電和風力案件，預先決定數年的收購價格，

提出降價時間表。 

(3) 對於風力、地熱、中小水力及生質能等開發前置期(lead time)

較長的電源，收購價格改採複數年的決定方式，預先決定 2～

5年的收購價格，讓業者更容易判斷計畫是否要進行，並可促

進這些電源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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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以決定 3年度的收購價格為例，如圖 2所示，於 2016年度決

定 2017～2019 年度的收購價格，之後，2017 年度決定 2020

年度的收購價格，依此類推。 

 

圖 2、複數年度收購價格決定方式(假設 3年之情況) [9] 

 

(三) 建立可確保長期穩定發電的機制 

為確保再生能源設備可長期穩定發電，除了發電事業開始前的審

查，也要求遵守發電事業實施中的檢查與維護，以及發電事業結束後

的設備移除等規定，違反時可命令改善或取消認定。 

此外，公布業者的認定資訊，從 2016年 4月 1日起登錄系統資

訊，地方政府和主管省廳可以查看相關的認定資訊。經濟產業省如果

收到來自主管省廳和地方政府的違反規定報告時，將對業者發出改善

命令，甚至撤銷發電設備的認定。 

 

(四) 修改賦課金減免制度 

目前對於製造業等大電力用戶(每 1,000 日元營業額的用電量超

過 5.6度，且總用電量超過 100萬度)，考慮其產業競爭力，電費中的

賦課金減免率一律為 80%，將改為依據業者的國際競爭狀況和節能努

力情況，設定不同的減免率。 

(五) FIT電力的收購義務者，從傳統零售電力業者變更為輸配電業者 

日本自 2016年 4月起，進入電力系統改革的第 2階段，實施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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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零售全面自由化，將電力業者分為發電業者、輸配電業者及零售電

力業者。為了透過電力系統的跨區操作，讓電力的調度更靈活，以擴

大引進再生能源電力，FIT電力的收購義務者，將從原來的零售電力

業者變更為輸配電業者。 

 

日本政府在實施再生能源 FIT制度 4年後，對該制度進行了檢討

與修正，但是仍期望最終再生能源可以脫離 FIT制度的獎勵，成為可

長期穩定發電的「自立電源」。因此，將依各種再生能源的導入狀況

和特性，持續進行相關法規制度的改革、支援降低成本的技術開發、

促進地區產業基礎的建立等[13]。 

 

三、我國太陽光電競標制度與再生能源新目標 

我國自2011年起即針對太陽光電設備採取FIT結合競標的機制，

在每年推廣目標量的設定下，設定年度競標容量上限。依「經濟部太

陽光電發電設備競標作業要點」規定，開標作業按投標案之裝置容量

級距區分為四級(第1級距屋項型1~100瓩、第2級距屋項型100~500瓩、

第3級距屋項型500瓩以上、第4級距地面型)分別進行，並由第1級距先

行選取，第2級距次之，依此類推。另依設置位置區分南北差別費率，

苗栗以北(包括宜蘭縣、花蓮縣)之太陽光電裝設可比南部高12.5%之

躉購費率。競標時是以折扣率的高低做為決選的依據，得標者適用之

電能躉購費率按其完工時公告費率扣除其折扣率計之，即按公告之電

能躉購費率·(1-業者投標之折扣率) [14]。得標者應於收受經濟部同意

備案文件之日起2個月內與台電公司完成簽約，並依再生能源發電設

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期限取得設備登記，保障收購發電設備所生產之

電力20年。未來我國政府除逐年檢視躉購費率誘因外，更將滾動式檢

討競標制度，以求達成再生能源推廣及申請之平衡。 

經濟部於2016年5月25日宣布施政重點：推動2025年達成非核家

園，積極開發綠色新能源，預計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

http://km.twenergy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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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率要達20%。 

 

四、結論與建議 

日本自 2012年 7月開始實施 FIT制度後，由於太陽光電的收購

價格優惠，且建置時間較短，開始吸引大量的申請案件，導致許多問

題發生，包括電力系統無法完全容納太陽光電併網而暫緩接受併網申

請的情況、為避免需要工事計畫呈報等管制規定的低壓分割案件、以

及取得認定後不進行施工的空頭案件。日本政府特別為了解決過度偏

向太陽光電發展與空頭案件的情況，在兼顧抑制國民負擔和儘量導入

再生能源的考量下，對於認定制度、收購價格決定方式及確保長期穩

定發電機制等進行檢討與修正，並完成再生能源特別措施(FIT)法修

正案，將自 2017年 4月 1日起實施。 

我國政府期望至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量達約 500 億度，占總發

電量的 20%，此與日本 2030 年度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要達 22~24%

的目標接近。雖然我國太陽光電很早即採取 FIT結合競標的機制，在

每年推廣目標量的規劃下，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，但如何透過政策引

導與價格誘因，讓各類再生能源均衡發展，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占

20%的目標，日本在實施 FIT制度上的諸多措施與經驗值得我國參考

借鏡，特別在修正案中的新認定制度、設定中長期的價格目標、依再

生能源種類與規模採用不同的收購價格決定方式、強化施工階段前後

的安全規定等。 

  

http://km.twenergy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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